
新邵县农机事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24年）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
新邵县农机事务中心编制人数19人，年末在职实有人数28人，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4人，事业人员24人。离退休人员27人。

内设机构有综合部、农机化推广事务部、科技教育事务部和农机安全事务部。

主要职能有：

为全县农业机械化生产、农机社会化服务、农机维修、农机抗灾救灾、农机安全生产监管等相关工作提高技术支持、服务保障、和相关公益服务；

承担农业机械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开发工作；

指导全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业机械信息网络建设；

承担全县农业机械补贴政策实施相关事务性工作；

承担全县农机化推广项目的组织实施；承担在全县不同的农业区域建立农业机械化示范基地（示范点）相关技术性、事务性工作；

承担全县农业机械和农用运输机械（含农用车）的安全

技术性能检测、鉴定等相关事务性工作；

对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农机业务和技术进行指导，联系农机行业相关学会、协会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等。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安排2050.85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478.85万元，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；项目支出预算1572万元，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专项业务费、基本建设支出等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

2024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年初预算2050.85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478.85万元，项目资金1572万元。全年预算执行1508.8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659.75万元；项目支出848.99万元。
（二）基本支出
2024年农机事务中心基本支出659.75万元，人员经费556.9万元，公用经费102.86万元。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94.93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134.87万元，津贴补贴9.62万元，奖金226.63万元，绩效工资63.98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39.99万元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7.57万元，其他社会保障缴费2.27万元。

公用经费中三公经费支出如下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2024年预算0万元，实际支出0万元，2024年决算0万元。

公务接待费：2024年预算3万元，实际支出2.51万元，较2023年增加1.66万元，增加195.29%。主要原因是跨年度支付，2023年接待费用在2024年度支付到位。

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：2024年预算0万元，实际支出0万元，2024年决算0万元。

2024年度，农机事务中心“三公”经费均在预算范围内适用，严格按照省、市、县相关文件要求厉行节约，进一步降低公务接待开支。

（三）专项支出

1、专项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等）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分析。

2024年农机事务中心年初预算安排项目支出1572万元，后续调整预算为848.99万元，包括用于农机安全管理方面的拖拉机顽瘴痼疾专项整治项目资金19.81万元、用于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方面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769.18万元及农机学校提前退租补偿资金60万元。

专项组织情况分析，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、调整、竣工验收等情况。

农机购置补贴的发放等项目由农机事务中心科技教育事务部负责，拖拉机顽瘴痼疾专项整治项目由农机事务中心农机安全事务部负责，农机学校提前退租补偿项目资金由县政府统一安排。

3、专项管理情况分析，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、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。

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合理、合法、合规，特制定了《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，严格规定不得挪用、转借，并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对专项资金负责实施、监督和管理，同时实行阳光操作，建立了专项资金使用公示制度。

三、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建立健全了资产管理体系，成立了资产管理小组，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并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理。经清查，2024年度年初固定资产原值161.06万元，新增7.33万元，资产处置0万元，年末固定资产原值168.39万元，累计折旧150.04万元，年末资产净值18.35万元，在建工程0万元。

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根据年度重点和日常工作安排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和突破；前面通过对部门整体支出情况的概述和实际支出情况的分析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情况评价如下：

1、经济性评价，2024年我中心预算配置控制较好，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，“三公”经费总体控制较好，较去年有大幅度下降，是因为本年度没有及时和饭店结算费用。

2、行政效能评价，我中心严格执行各项有关法律法规、财经纪律、财务规章制度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加强内部财务控制，科学管理；严格预算收支管理，厉行节约，在资金使用上严格遵守各项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，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合理、节约、有效的使用每一项资金，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3、项目产出及实现的社会效益，扎实做好各项农机管理工作，提升农机资源利用率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
4、可持续性分析，稳步提升农机服务水平，加快农业机械发展速度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，促进农业生产健康发展。

5、社会公众满意度，2024年度我中心在县委县政府及农业农村局的正确领导下，通过一年的努力工作，全体干部职工从上至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办事更积极，态度更热情，圆满出色的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。

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    根据对我中心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4年我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98分。

部门整体支出主要绩效

    1、严格预算支出管理。在支出预算编制上，人员经费按照配置定额，逐人核定编制，公用经费分类分档，按定额编制；根据“总量控制、计划管理”的要求从业控制行政经费，压缩公务费开支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资产的配置严格政府采购，按照预算科目和项目资金的规定使用财政资金，保障部门整体支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。

2、财务管理上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了机关财务、公务购置使用、接待、会务、车辆使用等管理制度，并严格按照制度管理和执行，防范风险，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和高效运行。

存在的问题

主要阐述单位在履职、资金安排与使用、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
1、部分联合收割机用户未及时开展审验工作。

2、部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未及时发放到位，主要原因在于补贴户的银行卡账户信息不准确或银行账户效验异常。

3、固定资产建卡管理需进一步完善。

4、公务接待费用未及时结算上报。
八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。

1、进一步加强牌证管理，农机安全事务部和农机化推广事务部加强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指导、管理工作。

2、科技教育事务部加强督促乡镇农机部门上门核实，电话提醒农机补贴户及时完善申报相关正确信息。

3、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，加大实物与账目核对，及时核销处置资产，确保帐实相符；对单位的固定资产做实编码管理工作，责任到人，调进调出人员及时做好财产移交接交手续。

4、公务接待就餐经办人员及时结账报账。
新邵县农机事务中心

2025年6月10日


